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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商业承兑汇票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市场化约束机制，

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，现就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有关事宜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承兑人应当于承兑完成日次 1个工作日内披露每张票据

的承兑相关信息，包括出票日期、承兑日期、票据号码、出票人

名称、承兑人名称、承兑人社会信用代码、票面金额、票据到期

日等。 

二、承兑人应当于每月前 10日内披露承兑信用信息，包括

累计承兑发生额、承兑余额、累计逾期发生额、逾期余额等。 

三、承兑人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和完整性

负责。 

四、企业签收商业承兑汇票前，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认可

的票据信息披露平台（以下简称票据信息披露平台）查询票据承

兑信息，加强风险识别与防范。 

五、金融机构办理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、质押、保证等业务

前，应当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查询票据承兑信息，票据承兑信

息不存在或者票面记载事项与承兑人披露的信息不一致的，金融

机构不得办理票据贴现、质押、保证等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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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承兑人披露信息及时、准确、承兑的票据无逾期记录的，

金融机构可以优先为承兑人办理银行承兑业务，优先为承兑人承

兑的票据办理贴现业务。承兑人披露信息存在延迟、虚假或者承

兑的票据持续逾期的，金融机构应当审慎为承兑人办理银行承兑

业务，审慎为承兑人承兑的票据办理贴现、质押、保证等业务。 

七、承兑人可以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披露其他信用信息。

承兑人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的，可以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披露

债券违约情况。 

八、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应当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，协助承兑

人及时、高效披露相关信息，并加强监测，对承兑人披露信息延

迟、承兑的票据持续逾期以及披露的信息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

载信息不一致等情况进行提示。企业、金融机构发现伪假商业承

兑汇票或者冒名承兑等异常情况的，应当及时告知票据市场基础

设施。 

九、票据市场基础设施根据本公告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要求，

制定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操作细则，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施

行，并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情况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7


